
《新县殡葬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为规范新县殡葬服务收费行为，保障群众基本殡葬需求，维护丧属合法权益，促进殡葬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结合新县新建殡仪馆实际，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起草了《新县殡葬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国家及省、市对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日益规范，要求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殡葬服务收费形成机制。新县新建殡仪馆作为重要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，已基本建设完成并具备运营条件。为保障其顺利投入运营，提供规范、透明、优质的殡葬服务，需科学核定其基本服务和延伸服务收费标准。县民政局根据运营需要，提交了定价申请。我委依据定价权限和程序，在开展价格调查、成本测算（参考周边地区）及结合新建场馆实际运营预期的基础上，拟定了本收费方案，旨在实现公益属性与可持续发展平衡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1.定价权限依据。依据《河南省定价目录》，殡葬基本服务及延伸服务收费标准授权市、县人民政府制定。

2.定价程序依据。严格按照《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政府制定价格行为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履行定价程序。

3.政策管理依据。主要依据《信阳市民政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信民文〔2024〕38号）文件精神，明确基本服务实行政府定价，延伸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，并规范收费项目与行为。

4.实际情况依据。综合考虑了新县新建殡仪馆的建设投资、设施配置、运营成本（预期）、人员结构等基本情况，并参考了信阳市及周边县区同类殡葬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，力求价格水平与本县经济发展状况、群众承受能力相适应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方案》共分为四个部分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
1.单位基本情况。详细介绍了新县殡仪馆的项目选址、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、投资构成、资金来源、主要设施设备配置以及运营管理机构（新县殡葬事业发展服务中心）的性质、人员编制等情况，说明其具备提供规范化殡葬服务的基础条件。

2.定价依据。列明了制定本收费标准所依据的省级定价目录、政府定价行为规则以及市级规范性文件的具体条款。

3.拟定试行期收费标准。此为《方案》的核心部分，分类明确了各项服务的试行价格：

基本服务收费标准：对遗体接运（含抬尸、消毒）、遗体存放（含冷藏）、遗体火化（含可降解骨灰盒、火化证明）、骨灰寄存等4项实行政府定价，并规定了儿童火化减半、补证收费等具体细则。

延伸服务收费标准：对遗体整容化妆、吊唁设施设备租赁、馆外收尸抬尸、守灵服务、回送服务、骨灰祭奠等6项实行政府指导价，明确了服务内容、计费方式及上限标准（如楼层加价上限、协商定价起点等）。

丧葬用品销售价格：规定骨灰盒、寿衣、花圈等用品销售实行进价差率控制，最高加价幅度不超过30%，并要求明码标价、分档供应，保障消费者选择权。

4.保障措施。提出了四项确保政策落地的配套措施：

落实惠民政策：强调继续严格执行本县现有惠民殡葬政策，对符合条件对象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用。

严格收费公示：要求服务单位全面、规范公示，保障群众知情权、选择权，禁止强制服务、捆绑收费。

推行清单制度：要求服务前提供明细清单，经丧属自愿选择确认，引导理性消费，杜绝违规收费。

强化监督检查：明确市场监管等部门职责，对各类价格违法行为依法查处，畅通举报渠道。

四、实施时间

本《方案》拟定的收费标准，计划自正式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。考虑到新建殡仪馆首次定价及运营初期的实际情况，该标准定位为试行标准，将在执行过程中密切跟踪评估，为后续正式定价或调整积累实践经验。



